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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

计工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独立董事，

现就公司 2017年 6月 2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

璃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威、天津趣酷迅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杭州凯泰厚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凯泰洁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解除协议〉的议案》、《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威、

天津趣酷迅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解除协议〉的议案》

事项发表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一、由于宏观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及公司目前的股

价与原预定方案相比发生较大波动，公司与相关各方进行了积极磋商，但对如何调整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面临较大困难。基于

谨慎性原则和对本次交易各方负责的精神，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交

易各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基于审慎判断并与交易各方充分沟通协商之后做出的

决定，有利于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鉴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对公司的战略和发展，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均有着

重大影响，我们建议：（1）公司应当严格依法履行相关的审议程序，客观、全面、及时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在此过程中积极做好与投资者的沟通工作，切实保护中小股

东的利益；（3）上市公司管理层应做好未来发展战略的规划及实施，尤其重视提升公司

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我们也将在未来的工作中，持续对本次重组的未尽事宜予以监督。 

三、公司就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终止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事项。 

独立董事：王烨、 安广实、张洪洲  

                                                            2017年 6月 27日 




